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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行語文教育，培養國人語文能力及學習
　　興趣，辦理全國語文競賽（以下簡稱本競賽），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競賽之舉辦及相關事項，應依本原則規定辦理，並受本部之監督及
　　考核。

三、本競賽名稱為中華民國○年全國語文競賽。

四、本競賽大會會長由本部部長擔任；副會長由文化部部長、原住民族委
　　員會主任委員、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及承辦直轄市、縣（市）首長擔
　　任。

五、本競賽採初賽、複賽及決賽三個階段辦理：
　(一)初賽：直轄市得以區為競賽單位；縣（市）得以鄉（鎮、市、區）
　　　為競賽單位辦理學生組初賽，但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得視實
　　　務狀況辦理或不辦理。師資培育之大學組以學校為競賽單位辦理初
　　　賽，其優勝選手得直接進入決賽。
　(二)複賽：以直轄市、縣（市）為競賽單位。
　(三)決賽：以全國為競賽單位，由本部主辦，有關機關（構）協辦，並
　　　由直轄市、縣（市）依附表承辦。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實務狀況逕遴選教師組、社會組各組各項
　　代表參加決賽。
　　直轄市各語言各項各組決賽參賽人數以二人為限，縣（市）以一人為
　　限。
　　各競賽單位辦理本競賽應組織評判團隊，負責評判事宜。
　　學生組原住民族語各項比賽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視實務狀況辦
　　理或不辦理初、複賽，如有學生表達參賽意願者，則應辦理。
　　第一項第一款師資培育之大學組自一百零八年起不納入本競賽辦理。

六、本競賽之決賽於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舉辦，其賽程以不超過二日為
　　原則。

七、本競賽各階段辦理單位，應規劃符合各項競賽所需之競賽場地。

八、本競賽決賽承辦直轄市、縣（市）因故須更改競賽場地或舉辦日期時
　　，應報經本部同意後始得變更。

九、本競賽決賽承辦直轄市、縣（市），應於本競賽舉辦前，成立競賽籌
　　備會（以下簡稱籌備會）；其成員如下：
　(一)承辦直轄市、縣（市）首長（兼任籌備會主任委員）。
　(二)本部相關單位代表。
　(三)有關機關代表（得隨職務異動而更易）。
　(四)承辦直轄市、縣（市）代表三人至五人。
　(五)其他由本部依需要推薦相關學者專家五人至九人。
　　前項籌備會成員名單，由本競賽決賽承辦直轄市、縣（市）報本部
　　核定。

十、籌備會任務如下：
　(一)於比賽半年前公告競賽實施要點，並架設專屬網站。
　(二)籌備本競賽相關事務，必要時得依實際需要分組辦事；其工作人員
　　　由籌備會主任委員聘任之。
　(三)組織評判團隊，並置大會評判長一人。
　(四)本競賽各競賽項目評判，得由有關機關及各參賽單位推薦具該項目
　　　專業素養者，由籌備會遴選聘任之。各項各組應置評判組長一人，
　　　由其負責講評及處理相關事宜。
　(五)組成競賽申訴評議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十一、本競賽舉辦經費，由主（協）辦機關編列預算分攤支應。

十二、本競賽之競賽項目、組別及競賽員資格如下：
　(一)項目：
　　１、演說。
　　２、朗讀。
　　３、作文。
　　４、寫字。
　　５、字音字形。
　(二)組別：
　　１、國小學生組：就讀公私立國小且未滿十五歲之學生或相當於國小
　　　　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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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國中學生組：就讀公私立國中、高中附設國中部、國中補校且未
　　　　滿十八歲之學生或相當於國中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３、高中學生組：就讀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且
　　　　未滿二十歲，及五專前三年之學生、相當於高中階段之高級中等
　　　　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無學籍者應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學生身分證明。
　　４、師資培育之大學組：現就讀師資培育之大學學士班之在學學生。
　　　　但具現職教師身分者不得參加本組。
　　５、教師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海外臺灣學校、大陸地區臺
　　　　商學校及幼兒園之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職教師。
　　６、社會組：除前五目所定各組之身分外，各界人士均得參加。
　(三)競賽員資格：
　　１、學生、教師以其就讀學校或服務學校之所在地為依據，報名參加
　　　　就讀學校或服務學校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初賽。
　　２、海外臺灣學校、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學生、教師以戶籍為依據，報
　　　　名參加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初賽。
　　３、社會組以戶籍所在地（至○年○月○日前須設籍六個月以上）、
　　　　服務機關所在地（需服務單位出具證明）或就讀學校所在地為依
　　　　據，報名參加戶籍所在地、服務機關所在地或就讀學校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競賽。
　　４、凡曾獲得本競賽決賽該語言該組該項第一名或近五年內二度獲得
　　　　第二名至第六名者，不得再參加該語言該組該項之競賽；自一百
　　　　零八年起曾獲特優或近五年內二度獲得優等者，不得再參加該語
　　　　言該組該項之競賽。
　５、各競賽員每年每人以參加一項為限，且不得跨語言、跨組報名。

十三、申評會受理競賽員資格或競賽相關之申訴，其成員如下：
　　(一)大會評判長（兼任申評會召集人）。
　　(二)由本部依需要推薦學者專家或相關行政人員三人至七人。
　　(三)承辦直轄市、縣（市）代表一人至三人。
　　　前項申評會之組織及運作、申訴範圍、流程等，由承辦直轄市、縣
　　　（市）擬訂該年度申訴規則，併成員名單報本部核定。

十四、本競賽決賽之獎勵如下：
　　(一)個人優勝獎：依本競賽舉辦原則規定頒發獎狀，獎狀應載明○年
　　　　全國語文競賽、承辦直轄市、縣（市）、競賽日期（中華民國○
　　　　年○月○日至○月○日），由會長署名，獎狀上方應印有競賽會
　　　　徽。
　　(二)承辦直轄市、縣（市）之獎勵，由本部視其籌辦成效辦理。
　　(三)參與本競賽籌備工作有功單位及人員之獎勵，由承辦直轄市、縣
　　　　（市）依其規定辦理。
　　(四)參賽單位人員及優勝競賽員之獎勵，由各參賽單位依其規定辦理
　　　　。

十五、本競賽競賽員如被取消資格，其已領取之獎狀應繳回本競賽承辦直
　　　轄市、縣（市）。

十六、承辦直轄市、縣（市）應為評判人員、參賽單位隊職員及大會工作
　　　人員等參與本競賽所有人員辦理保險。

十七、承辦直轄市、縣（市）應於本競賽結束後三個月內撰妥報告書，其
　　　內容應包括籌委會組織成員、籌備處工作小組名單、參賽單位人員
　　　名單、競賽種類（項目、組別）、競賽成績、參賽人數統計（以參
　　　賽單位統計，包括初複賽人數）、競賽人數統計（以競賽種類統計
　　　）與檢討及建議等。


